
東海大學學習型教學助理修課與型態確認同意書 
※為了保障您的權益，請先詳細閱讀下面內容，並確實填寫、勾選及簽名※ 

基本資料 

姓  名  

學  號  

系  級              學院                            學系           年級 

學  制 大學部      研究生 

依據辦法 

1、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 
2、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 
3、東海大學教學助理選課要點 
4、東海大學教學助理資格及考核要點 

定義 屬課程學習並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非有對價之僱傭關係。 

對應課程 
1、指導老師姓名：                                   
2、課程選課代碼：      課程名稱：                   
3、學習內容：                                

學習時間 1、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2、自 107 年 10 月 0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 

必選修課程 

1、 學習型教學助理需依「東海大學教學助理選課要點」修習「教與學實務實習」 1 學 
 分課程。  

2、 考核方式依據「東海大學教學助理資格及考核要點」辦理。 
3、 課程將依據任職學期的綜合評分成績，以實際考核分數於成績單上記載。 

權利義務 

1、依「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規定辦理。由於學習型教學

助理係以學習為主，與本校之間並非勞僱關係，本校不會為其辦理勞健保。 

2、須配合「東海大學教學助理資格及考核要點」進行課程評量，參與「教與學實
務實習」課程內之「教學助理成長工作坊」，以及「影片學習」課程。 

教學助理 
同意簽名 

已詳閱上述事項，本人同意： 
 擔任學習型教學助理 
 修習「教與學實務實習」課程(簽名將作為同意選課之依據) 

學習型教學助理簽名：                 年   月   日 

指導老師 
配合事項 
同意簽名 

1、學習型教學助理為擔任屬課程學習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者，有對價之僱傭關係

則不宜聘為學習型教學助理；若有所隱瞞或規避，所致生之相關處分，由任課教師

自行負責。 
2、應有明確對應之課程、教學實習活動、論文研究指導、研究或相關學習計畫。 
3、教師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 
4、 授課或指導教師不得要求教學助理代課，不得要求教學助理從事與教學無關之事務。 
5、教學助理如參與具危險性學習活動時，授課或指導教師應落實安全保障。 
6、為鼓勵學習型教學助理從事學習相關活動，得支付相關獎助費用。 
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教學助理為學習型，願遵守上述事項 (由指導老師勾選) 

指導老師簽名：                      年   月   日 

※本同意書為一式三份，由授課教師、教學助理各存乙份，並送乙份同意書至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留存備查。 

學生 


